
 

股票代码：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 2021-043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认购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

子公司重庆三峡水利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投资公司”）以自有资

金 399,999,993.96 元参与认购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

陵电力”）非公开发行股份。 

 本次参与认购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

需经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认购股份主要风险为涪陵电力业务开展不及预期、

二级市场股价波动等风险。公司将通过持续跟踪项目情况、设定灵活且畅通的退

出渠道等措施积极做好风险防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交易概述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电力投资公司近期与涪陵电力签订了《股票认购协议》，

以自有资金按照 12.18 元/股的价格，认购涪陵电力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 32,840,722 股，认购金额为 399,999,993.96 元。2021年 8月 11日，涪陵

电力已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和锁定工作。本次认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涪陵电力

的股份比例为 4.31%。 

本次认购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认购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对外认购主体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三峡水利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 68号大都会广场 36层 11-14 

法定代表人：石继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448,648,845.98元 

经营范围：电力项目开发；利用企业资金对外进行投资（不含银行、证券、

保险等需要取得许可或审批的金融业务；不含证券、期货等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投

资咨询业务；不得发行、销售金融产品，不得向社会公众发放借款、不得为未经

许可的金融活动提供宣传、推介、营销等）。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电力投资公司 100%股权。 

经审计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电力投资公司总资产

94,671 万元，归母净资产 70,956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9,943 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653万元。 

（二）交易方情况 

1．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人民东路 17号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76,217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经营范围：电力供应、销售，电力资源开发及信息咨询服务，商贸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国家有专项管理规定的项目）；从事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业务（承

装三级、承修三级、承试三级）；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销售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电工器材、机械配件、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粘合剂（不

含危险化学品）；节能服务；分布式能源与能源高效利用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节

能产品开发与销售；节能会展服务；场地租赁，电力设备、电气设备、机械设备、

建筑设备、通信设备、智能设备租赁，汽车租赁。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 12月 31 日 2021年 3 月 31日 

总资产 597,895 573,805 

归母净资产 192,405 207,692 



 

 2020年度 2021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265,439 76,523 

归母净利润 40,078 15,387 

3．股权结构 

（1）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2021 年 8 月 11 日）到账前，前十名

股东情况如下（除权后）：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7,431,579 51.64 

2 罗明光 14,403,207 2.34 

3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18L-FH002沪 
8,432,900 1.37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782,737 1.27 

5 
国泰基金-陶宝-国泰基金-金滩科

创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639,963 1.08 

6 单连霞 3,948,000 0.64 

7 

万珑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万

珑资产新时代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3,640,000 0.59 

8 于晶 2,800,000 0.46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

科创主题 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45,602 0.40 

10 白文起 2,319,996 0.38 

（2）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2021 年 8 月 11 日）到账后，前十名

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7,431,579 41.65 

2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32,840,722 4.31 

3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6,420,361 2.15 

4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18L-FH002 沪 
16,420,361 2.15 

5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6,420,361 2.15 

6 罗明光 14,403,207 1.89 

7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青岛城投金

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852,216 1.29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172,795 1.07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9 UBS AG 7,398,498 0.97 

10 
国泰基金-陶宝-国泰基金-金滩科

创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639,963 0.87 

4．公司与交易方的关系 

公司与涪陵电力及其实控人之间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联关系。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情况说明 

根据《涪陵电力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涪陵电力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5,369,600 股新股（根据 2020 年度权益分派

结果，本次发行股数上限由 105,369,600 股调整为 147,517,440 股）。所有发行

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的首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涪陵电力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88,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主要用于收购国家

电网下辖省属综合能源服务公司配电网节能资产及相关 EMC 合同权利、义务，

同时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

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涪陵电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为

12.18元/股，发行数量为 147,517,440股；公司获配股份数为 32,840,722 股，

认购款总金额为 399,999,993.96元。 

四、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双方签订的《股票认购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涪陵电力 

乙方：电力投资公司 

1. 甲方系依法设立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

码：600452。经甲方第七届十六次董事会、第七届二十次董事会及 2020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170

号文件核准，甲方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5,369,600

股新股（根据 2020 年度权益分派结果，本次发行股数上限由 105,369,600 股调



 

整为 147,517,440 股）。 

2. 乙方系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和甲方第七届十六次董事会、第七届二

十次董事会及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规定的合规投资者。乙方已经知悉甲

方披露的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全部信息，同意按照甲方确定的认购条件与规

则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票，并按照甲方最终确认的认购数量、认购

价格和时间缴纳认购款。 

3. 认购数量、认购价格 

乙方同意按照 12.18 元/股的价格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2,840,722股，认购金额为人民币 399,999,993.96元。 

4. 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

效。 

5. 支付方式 

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按照甲方发出的认购缴款通知书约定的支付时间向甲方

指定的并由主承销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认购

款项；如果乙方已经缴纳保证金，在乙方按时足额支付剩余认购款后（剩余认购

款金额为认购款总金额减保证金金额），该保证金将直接转为认购款项的一部分。 

6. 认购股份的限售期限 

乙方承诺其认购的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参与认购涪陵电力非公开发行股份，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

率，获取投资收益；另一方面可建立与涪陵电力股权纽带关系，探索公司与涪陵

电力在配售电业务和节能业务等领域的合作，助推公司实现“打造以配售电为基

础的一流综合能源上市公司”的发展目标。 

综上，本次认购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六、风险提示 

本次认购的主要风险包括：涪陵电力业务开展不及预期、二级市场股价波动



 

等风险。 

公司将通过持续跟踪项目情况、设定灵活且畅通的退出渠道等措施积极做好

风险防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二日 


